
附件 1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》第十二条第三款规定：地方统计调查项目由省级人民政

府统计机构单独制定或者和有关部门共同制定的，报国家统计局审批。由省级以下人民政府

统计机构单独制定或者和有关部门共同制定的，报省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审批；由县级以上

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制定的，报本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审批。

新增统计调查项目申请书

项目(制度)名称

项目类别 □ 国家 □部门 □地方

申请单位

负 责 人

联 系 人 电 话

电子邮件

申请日期 年 月 日

上 海 市 静 安 区 统 计 局

二○二三年

编号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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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
1.调查项目 项目类别： □ 审批类 □ 备案类（限部门统计调查项目选填）

2.调查种类

按周期分： □ 普 查 □ 常规调查 □ 一次性调查

按调查主体分：□ 自主调查 □ 联合调查 □ 委托调查

委托单位名称

3.调查对象
□ 企业法人 □ 事业法人 □ 机关法人 □ 社团法人

□ 产业活动单位 □ 居民住户及个人 □ 个体经营户 □ 其他

4.调查范围
□ 全市 □ 全区 □部分区 □ 部分街道（乡镇） □ 其他

预计调查单位数 个

5.报表种类 □ 基层表 种（张表） □ 综合表 种（张表）

6.调查方法 □ 全数调查 □ 抽样调查 □ 重点调查 □ 其他

7.调查频率
□ 一次

□ 多次（ □旬报 □月报 □季报 □半年报 □年报 □ 几年报 □其他）

8.报送单位 □ 调查对象 □ 统计局 □ 调查队 □ 部门（协会）

9.汇总方式 □ 逐级汇总 □ 超级汇总 □ 其他

10.数据处理软件 □ 单独开发 □ 其他

11.数据使用范围 □ 本部门使用 □ 可向其他部门提供 □ 可向社会公众提供

12.数据衔接性
□ 无历史数据 □ 与历史数据衔接 □ 部分数据与历史数据衔接

□ 与历史数据不衔接

13.调查经费

经费来源：□ 中央财政经费 □地方财政经费 □ 其他经费 □ 无经费

经费数量： 万元 其中：下拨经费 万元

分配方案：

说明：请在选中的“□”填“■”



- 2 -

二、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

1.立项论证：阐明立项是否符合已定的职能分工范围，立项依据、调查目的、调查资料的使用范围和服

务对象，调查内容与其他统计调查是否存在重复或交叉的问题，阐明统计资料的来源等。

2.调查内容论证：包括统计调查对象、范围、方法、内容、组织方式、指标体系、样本量、调查表式、

统计资料的报送和公布、统计分类、统计单位、计量单位和数据格式等。

3.调查经费论证：阐明调查经费来源、金额数量及具体分配方案。

4.专家论证：重大、重要统计调查项目外部专家评审意见。

5.国际同类调查的情况。

三、制度公开情况说明

有无不宜公开内容
□ 有（请在下表说明理由，待批准后在网上公布的制度中予以删减）

□ 无

申请部门领导签字：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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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项目审批意见

1.有关专业处意见：（1）是否与本专业制度交叉重复；（2）

是否同意实施；（3）汇总资料是否需要抄送

经办人：

年 月 日

专业处负责人签字：

年 月 日

2.初审意见：

经办人：

年 月 日

负责人签字：

年 月 日

3.分管局领导批示：

分管局领导：

年 月 日

主管局领导签字：

年 月 日


